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卫路89号上海国展蛟龙君澜大饭店蛟

龙厅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10
43,756,493

65.631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玲珑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安一唱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3,724,993
比例（%）

99.9280

反对

票数

17,700
比例（%）

0.0404

弃权

票数

13,800
比例（%）

0.0316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3,724,493
比例（%）

99.9268

反对

票数

17,700
比例（%）

0.0404

弃权

票数

14,300
比例（%）

0.0328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3,724,993
比例（%）

99.9280

反对

票数

17,000
比例（%）

0.0388

弃权

票数

14,500
比例（%）

0.0332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3,724,493
比例（%）

99.9268

反对

票数

17,700
比例（%）

0.0404

弃权

票数

14,300
比例（%）

0.0328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5年中期现金分红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3,723,693
比例（%）

99.9250

反对

票数

18,600
比例（%）

0.0425

弃权

票数

14,200
比例（%）

0.0325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3,716,893
比例（%）

99.9094

反对

票数

25,400
比例（%）

0.0580

弃权

票数

14,200
比例（%）

0.0326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3,716,993
比例（%）

99.9097

反对

票数

25,300
比例（%）

0.0578

弃权

票数

14,200
比例（%）

0.0325
8、议案名称：关于增加闲置自有资金委托理财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3,706,593
比例（%）

99.8859

反对

票数

35,700
比例（%）

0.0815

弃权

票数

14,200
比例（%）

0.032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5

6
7

8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年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及 2025
年中期现金分红规
划的议案

关于 2025年度董事
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 2025年度监事
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增加闲置自有
资金委托理财额度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531,693

3,524,893
3,524,993

3,514,593

比例（%）

99.0798

98.8890
98.8918

98.6000

反对

票数

18,600

25,400
25,300

35,700

比例（%）

0.5218

0.7125
0.7097

1.0015

弃权

票数

14,200

14,200
14,200

14,200

比例（%）

0.3984

0.3985
0.3985

0.398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四)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2024年年度述职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吴焕焕、程思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上海博隆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博隆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博隆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03325 证券简称：博隆技术 公告编号：2025-014

上海博隆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2812 股票简称：恩捷股份 公告编号：2025-087
债券代码：128095 债券简称：恩捷转债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30日（星期五）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

月 30日（星期五）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30日（星期五）上午0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2、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玉溪市高新区九龙片区春景路8号云南红塔塑胶有限公司三楼
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Paul Xiaoming Lee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出席本次股东会

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514人，代表股份数量235,317,3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4.4166%（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969,511,942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持有
公司股票3,674,288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
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公司实际控制人家族成员
Paul Xiaoming Lee先生和李晓华先生于 2023年 7月 14日至 2023年 7月 17日期间累计增持
公司股份2,078,318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六十三条、《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十三条规定“违反规定买入上市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的，在买入后的三十六个月内，对该超
过规定比例部分的股份不得行使表决权”，该部分增持股份不享有表决权。因此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为963,759,336股），其中：

（1）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人，代表股份
数量196,342,6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3726%。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511人，代表股份数量38,974,73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440%。

参与本次股东会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
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512人，代表股份数量39,101,839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572%。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3、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委派的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见证意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5,044,8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8842%；反对 253,3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1077%；弃权1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82%。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38,829,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99.3030%；反对253,3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6479%；弃权1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491%。

本议案涉及激励对象及其关联股东未作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且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就
该议案进行投票。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含）通
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4,937,9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8388%；反对 312,8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1330%；弃权 6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283%。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38,722,4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99.0298%；反对312,8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8002%；弃权 6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170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含）通
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何佳欢律师、周烨培律师见证，并出具了见证意见，

该见证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及股东会的表决
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812 股票简称：恩捷股份 公告编号：2025-088
债券代码：128095 债券简称：恩捷转债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对2024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4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08,000股予以
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23.0474元/股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
总数将减少108,000股，公司注册资本将减少108,000.00元；同时，受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恩
捷转债”（债券代码：128095）转股等因素影响，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968,256,500股减少至 968,
150,717股，公司注册资本将由968,256,500.00元减少至968,150,717.00元。

以上事项已经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不低于
法定的最低限额。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相关情况详见公司2025年5月14日刊登
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关于回购注销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6
号）。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股本和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
利的，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注销和减少注册资本相关事宜。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
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
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
行。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清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楼墨尔本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48
140,452,193

51.297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HONG DANIEL先生主持。会议采

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会议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清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部分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部分监事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王梦瑶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5人，出席5人，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以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9,947,793
比例（%）

99.6408

反对

票数

309,700
比例（%）

0.2205

弃权

票数

194,700
比例（%）

0.1387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9,947,793
比例（%）

99.6408

反对

票数

309,700
比例（%）

0.2205

弃权

票数

194,700
比例（%）

0.1387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9,947,793
比例（%）

99.6408

反对

票数

485,700
比例（%）

0.3458

弃权

票数

18,700
比例（%）

0.0134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9,951,584
比例（%）

99.6435

反对

票数

492,309
比例（%）

0.3505

弃权

票数

8,300
比例（%）

0.0060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9,953,784
比例（%）

99.6451

反对

票数

485,700
比例（%）

0.3458

弃权

票数

12,709
比例（%）

0.0091
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4年度董事薪酬及拟定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9,935,584
比例（%）

99.6321

反对

票数

497,809
比例（%）

0.3544

弃权

票数

18,800
比例（%）

0.0135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4年度监事薪酬及拟定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9,932,584
比例（%）

99.6300

反对

票数

500,809
比例（%）

0.3565

弃权

票数

18,800
比例（%）

0.0135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9,911,893
比例（%）

99.6153

反对

票数

489,600
比例（%）

0.3485

弃权

票数

50,700
比例（%）

0.0362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向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9,880,384
比例（%）

99.5928

反对

票数

527,709
比例（%）

0.3757

弃权

票数

44,100
比例（%）

0.0315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9,894,393
比例（%）

99.6028

反对

票数

335,100
比例（%）

0.2385

弃权

票数

222,700
比例（%）

0.1587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
股股东

持股 1%- 5%普通
股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
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122,665,434
16,520,050

766,100
593,600
172,500

比例（%）

100.0000
100.0000
60.4795
69.0064
42.4354

反对

票数

0
0

492,309
258,309
234,000

比例（%）

0.0000
0.0000

38.8652
30.0286
57.5646

弃权

票数

0
0

8,300
8,3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6553
0.965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4

6

7

9

10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确认 2024 年度
董 事 薪 酬 及 拟 定2025 年度董事薪酬
方案的议案

关于确认 2024 年度
监 事 薪 酬 及 拟 定2025 年度监事薪酬
方案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公司
向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7,286,150

17,270,150

17,267,150

17,214,950

17,228,959

比例（%）

97.1854

97.0955

97.0786

96.7851

96.8639

反对

票数

492,309

497,809

500,809

527,709

335,100

比例（%）

2.7678

2.7987

2.8156

2.9668

1.8839

弃权

票数

8,300

18,800

18,800

44,100

222,700

比例（%）

0.0468

0.1058

0.1058

0.2481

1.252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沈纬、张龙翔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公司章程》和《网络投票细则》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清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03628 证券简称：清源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0

债券代码：113694 证券简称：清源转债

清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30日（星期五）下午2:00
2. 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武科东一路7号智胜大厦12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游志胜

6.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共310人，代表股份数

74,343,0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9497%。其中：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共 25人，代表股份数 65,116,
4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8603%；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共285
人，代表股份数9,226,6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893%。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301人，代表股份数19,656,204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118%。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每项提案的表决方式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二）每项提案的表决结果

1. 审议通过《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8,852,0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140%；反

对5,43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042%；弃权60,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8%。

2. 审议通过《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0,146,6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554%；反

对4,13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629%；弃权60,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8%。

3. 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68,857,4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212%；反

对5,42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970%；弃权60,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8%。

4. 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8,862,0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274%；反

对 4,13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556%；弃权 1,350,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70%。

5. 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9,447,6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151%；反

对4,14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713%；弃权753,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35%。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760,8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75.0949%；反对4,14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21.0717%；弃权75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3.8334%。

6. 审议通过《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0,114,4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120%；反

对4,14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821%；弃权78,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9%。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5,427,6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78.4872%；反对4,14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21.1124%；弃权7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0.4004%。

7. 审议通过《公司董事2024年度报酬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8,361,0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535%；反

对5,25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734%；弃权723,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31%。

8. 审议通过《公司监事2024年度报酬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9,602,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229%；反

对4,58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678%；弃权155,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93%。

9.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9,904,9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0303%；反

对4,360,9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660%；弃权77,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7%。

10. 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议案》

10.01选举游志胜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66,303,075 票, 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1853%。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得票数11,616,252票，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9.0971%。

10.02选举刘健波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65,183,115票，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6789%。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得票数10,496,292票，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3.3994%。

10.03选举游健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65,054,601票，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506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得票数10,367,778票，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2.7456%。

10.04选举童炜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84,387,553 票，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3.5111%。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得票数29,700,730票，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51.1010%。

11. 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议案》

11.01选举蔡春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66,726,901票，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7554%。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得票数12,040,078票，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1.2533%。

11.02选举王清云女士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66,771,265票，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8151%。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得票数12,084,442票，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1.4790%。

11.03选举袁仕理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66,785,166票，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8338%。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得票数12,099,543票，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1.555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

麦琪、庄丽琴

（三）出具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集人资格、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253 证券简称：*ST智胜 公告编号：2025-029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浙江永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安资本”）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金额：浙江中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邦公司”）本次对永安资本的担保金额为5.00亿元；本次担保实施后，中邦公司已实际为
永安资本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53.79亿元（含本次担保）。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并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中邦公司增
加对全资子公司永安资本及其子公司的担保额度80亿元（含前期担保到期续签），并在有效
期内，每日担保余额不超过80亿元。授权有效期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在本次新增担保额度范围内，被担保方可按照实际情况内部调剂使用，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内的其他控股子公司和授权期限内公司新设立或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在担
保额度范围内可根据实际情况调剂使用；调剂发生时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子公司不能从
股东大会审议时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子公司处获得担保额度。

二、本次担保进展情况
中邦公司为永安资本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而签署的《最高额

保证合同》已期满。根据永安资本业务发展需要，中邦公司于2025年5月30日与杭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永安资本继续提供担保。本次担保金额为5.00亿元。
本次担保实施后，中邦公司为永安资本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53.79亿元（含本次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在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和被担保对象范围内，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浙江永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财通双冠大厦东楼1804-2室
法定代表人：孙佳
成立时间：2013年5月8日
注册资本：21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国内贸易代理；食用农产品
批发；棉、麻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纸制品制造；文具用品批发；金属矿石销售；贵金属冶
炼；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金属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五

金产品批发；煤炭及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肥料销售；谷物销售；橡胶制品销售；高品质合
成橡胶销售；塑料制品销售；功能玻璃和新型光学材料销售；日用品销售；合成材料销售；五金
产品零售；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货物进出口；畜禽收购；牲畜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道
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2.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

919,768.66
353,056.01
2024年度

1,987,367.88
2,982.64

2024年6月30日

1,278,947.27
358,398.13

2024年1-6月

1,099,910.14
8,738.01

注：上述被担保方2024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1-6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浙江中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债权人：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全部本金（包括根据主合同所发生的垫款）、利息、复息、罚息、执

行程序中迟延履行期间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差旅费）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每一笔具体融资业务的保证期限单独计算，为自具体融资合同约

定的债务人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如因法律规定或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致具体融资合同提前到
期，则为提前到期日）起叁年。

五、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全资子公司永安资本经营需要，保障业务持续、稳健发展，符合

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被担保对象具备偿债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
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
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并能够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担保风险可控。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实际提供对外担保总额共计53.79亿元，均为中

邦公司对永安资本及其子公司的担保，以上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的比例为42.00%。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形。

特此公告。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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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浙江中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为子公司浙江永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40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6/6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6/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9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20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16,415,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4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6,566,000.00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6/6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6/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现金红利的股东外，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

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
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
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
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浙江坚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黄洪岳、卓达、宁波思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曾用名：宁波思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权激励限售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

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
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
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0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
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0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
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
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
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
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对个人持
有的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该通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
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
计征个人所得税。即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现金红利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0.36元。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
定，由公司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36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现金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
定在取得现金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通过“沪股通”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联合交易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股
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
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
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公司按照10%的
税率代扣现金红利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6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
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40元。

五、相关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若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

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登记/股票期权行权期间，公司有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的授予/行权价格进
行相应的调整。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和上述规定，对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
格、首次授予和预留授予部分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并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及信息
披露义务，具体价格的调整以日后披露的相关公告为准。

六、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安乃达驱动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
联系电话：021-31027576
特此公告。

安乃达驱动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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